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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為達成下列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一）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整合社教機構、社區大學、圖書館及各級學校等學習資源，
         建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實踐終身學習社會理想願景。
   （二）建立網路學習平台：整合社教機構、社區大學、圖書館及各級學校等學習資源，並發
展網路學習教材，使民眾能夠在網路輕易取得學習資訊或進行網路學習。
（三）社區教育種子教師培訓：透過各種訓練課程及研習，培訓在地專業人才，達成社區教
育能力培訓之目標，共同參與社區教育資源網絡的營造。
二、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以地方政府為主辦單位，得由有關
機關、各級學校、民間團體或社區大學配合辦理。涉及採購事項，各機關、學校或
團體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社教機構。
（三）大專校院、高中、國中小學校。
（四）登記立案之社團及基金會（以教育事務性質為優先）。
三、補助原則：
（一）相關計畫除有全國性或區域性整合或分工之必要，由本部策劃指導者，得予全額補助 

外，各項申請計畫以部分補助為原則。
（二）補助經費包括經常門及資本門。但建築經費、行政管理費及申請補助機關、學校或團
體內部場地費不包括在內。
（三）本計畫聘任協助辦理行政庶務之短期助理，其薪資比照國科會各類行政助理支給標準
支給。
（四）本部補助經費項目之編列標準及支用限制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及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四、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程序： 
      1、各機關、學校或團體辦理社區學習活動，應擬訂周詳計畫，整合及善用社會資源，撙
節經費支出，創造最大教育效益。 
2、各機關、學校或團體如欲辦理示範社區教育團隊，應於執行年度前一年之九月份將辦
理計畫送交所屬之地方政府初審，地方政府應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將通過之計畫(一
直轄市、縣（市）僅能推薦一團隊)函送本部審核。非申請辦理示範社區教育團隊者，
應於活動當年度三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申請，申請書格式本部另定之。
（二）審查作業： 
1、本部依各機關、學校或團體所提計畫內容，以書面與內部審查為原則，並得視計畫性

質及個案需要，以會議或實地訪查方式進行審查。 
2、除地方政府示範社區教育團隊審查結果應於執行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前函復外，本部將

於當年度五月三十一日前函復申請之機關、學校或團體審查結果。 
五、經費請撥與核銷(結)：均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網址：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ACCOUNTING/EDU0113001/a03/law05.htm?U 
          NITID=88&CATEGORYID=199&FILEID=146169&open）。 
六、輔導及考核獎勵：
   （一）地方政府應於每年四月五日、七月五日、十月五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將每季執行情形
（含計畫進度及經費支用狀況等）報本部。本部對受補助單位得邀請學者、專家或指派
人員不定期前往訪視，以瞭解各項計畫執行情形。 
（二）受補助單位應將相關執行成效提供本部或本部指定之廠商運用，以分享執行成果。 
（三）辦理績優之受補助單位，優先列為下年度補助對象，並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敘
獎或依有關規定辦理表揚；未依計畫辦理完畢或執行績效不彰者，下年度得不予補助。
